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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T 5740—2025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清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岛海关、中仓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青岛海关风险防控分

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海关。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孙强、王萍、刘涛、赵凤、胥洪、曲润波、范栋、卜春玲、刘会梅。



以
正
式
出
版
文
本
为
准



以
正
式
出
版
文
本
为
准

1

SN/T 5740—2025

进口无醇葡萄酒检验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进口无醇葡萄酒的产品分类、抽样、检验、检验结果判定及处置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进口无醇葡萄酒的检验和结果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275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2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和食用酒精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5037—2006 葡萄酒

GB/T 15038—2006 葡萄酒、果酒通用分析方法

GB/T 25504—2010 冰葡萄酒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醇葡萄酒 non-alcohol wines

采用鲜葡萄或葡萄汁经过全部或部分发酵，经特种工艺脱醇加工而成的酒精度小于 0.5（体积分

数）的葡萄酒。

3.2

  检验批

同一报关单项下，境外出口商、境内进口商、境外生产企业、产品名称、产品品牌、产品原料等

信息完全一致的产品为一检验批。

4 产品分类

按颜色分为红无醇葡萄酒和白无醇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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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抽样

5.1　按检验批抽取代表性样品，抽样数量见表1。

表1 抽样表

批量范围 / 箱 样本数 / 箱 单位样本数 / 瓶

1 1 5

2 2 3

3～50 3 3

51～1 200 5 2

1 201-3 500 8 1

≥ 3 501 13 1

5.2　采样后应立即贴上海关标识，注明样品名称、品种规格、数量、采样时间、采样人、报关单号。

将两瓶样品封存，原则保留六6个月备査，有关法律法规有其他要求的按照其要求执行。其他样品进行

感官、理化和卫生等指标的检验。 送样和留样的样品还需要贴上海关封条。

6 检验

6.1 现场检验检疫

6.1.1　检查进口无醇葡萄酒运输工具是否符合安全卫生要求，集装箱号、封识号、木质包装、内外包

装标识内容、货物实际数量等与申报信息和随附单证是否相符。

6.1.2　海关查验指令有要求的，如查验是否存在夹藏、商标是否侵权等，应对指令要求的项目内容逐

一查验。

6.1.3 外包装检验 

包装物应清洁，无异味、无霉变、无污染，无破损、无湿浸。

6.1.4 内包装检验

内包装材料应符合 GB 4806.1 的规定，包装物应清洁，封口无鼓塞、无渗漏。

6.2 标签检验

预包装无醇葡萄酒中文标签应符合 GB 7718 的要求，预包装无醇葡萄酒营养标签应符合 GB 28050

的要求。无醇葡萄酒外包装和内包装在华注册号标注应符合海关相关要求。内外包装有特殊标识规定

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6.3 感官检验

按照 GB/T 15038—2006 中的第 3 章检验。

6.4 理化检验

6.4.1 酒精度

按照 GB 5009.225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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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干浸出物

按照 GB/T 15038—2006 中的 4.3 检验。

6.4.3 柠檬酸

按照 GB/T 15038—2006 中的 4.6 检验。

6.4.4 蔗糖

按照 GB/T 25504—2010 中的 6.2.2 检验。

6.4.5 铅

按照 GB 5009.12 检验。

6.5 真菌毒素检验 

按照 GB 2758 的规定执行。

6.6 食品添加剂检验 

按照 GB 2758 的规定执行。

6.7 微生物检验 

6.7.1　沙门氏菌按照GB 4789.4检验。

6.7.2　金黄色葡萄球菌按照GB 4789.10检验。

7 检验结果判定及处置

7.1 检验结果判定

检验结果符合我国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本文件以下四项要求时，判定为合格，否则为

不合格：

a） 酒精度应小于 0.5 %( 体积分数 )；

b）  感官检验应符合 GB/T 15037—2006 中 5.1 的要求；干浸出物、柠檬酸应符合 GB/T 15037—

2006 中 5.2 的要求；

c） 蔗糖应符合 GB/T 25504—2010 中 5.2 的要求；

d） 铅、真菌毒素、食品添加剂、微生物应符合 GB 2758 的规定。

7.2 不合格品的处置

7.2.1　不合格项目涉及安全、健康、环境保护的，应责令进口商退运或者销毁。

7.2.2　其他项目不合格的，经技术处理符合合格评定要求的，方准进口。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技术

处理或者经技术处理仍不合格的，由海关责令食品进口商退运或者销毁。


